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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已在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與關連人士訂立若干協議及交易，當中該等交易
將於上市後繼續進行，故上市後將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持續關連交
易。

獲豁免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下文載列獲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3條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
以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本集團持續關連交易的概要。董事確認，本節所載的所有交
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

1. 商標使用許可協議

於重組前，武漢千寶置業擁有武漢聯合置業45%權益。我們於日常業務過程中一
直使用「千寶」商標。

於2013年4月30日，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武漢千寶廣告與武漢千寶置業訂立一份
商標使用許可協議（「商標使用許可協議」），據此，武漢千寶置業同意按代價人民幣
1,000元向武漢千寶廣告授出一項使用許可，以於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
內使用以武漢千寶置業名稱註冊的商標。於商標使用許可協議期內，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均有權使用當中載列的商標。商標使用許可協議為期三年。於2013年8月30日，武
漢光谷聯合與武漢千寶置業訂立一份商標轉讓協議，據此，武漢千寶置業同意按總代
價人民幣10,000元向武漢光谷聯合轉讓「千寶」商標。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申請
將「千寶」商標由武漢千寶置業轉讓予本集團，預期有關轉讓將於上市後完成。

有關武漢千寶置業根據商標使用許可協議許可武漢千寶廣告使用的商標的全部詳
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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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立平先生為董事兼控股股東。武漢千寶置業由黃立平先生擁有超過30%權益，
故武漢千寶置業為黃先生的聯繫人，因而亦為我們的關連人士。

商標使用許可協議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而每項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算均低於
0.1%，故將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3(3)條項下可獲豁免遵守申報、年度審核、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的資格。

2. 黃立平先生及其配偶提供的擔保（「擔保」）

中國兩家銀行（一間作為融資代理兼貸方，另一間作為貸方）於2012年4月26日向
本集團授出一筆13年期浮息貸款融資人民幣330百萬元，利率按提取當時人民銀行
公佈的5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加10%計算。此項融資由關連人士黃立平先生
（即我們的董事長、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及其配偶擔保。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65(4)條，涉及由黃立平先生及其配偶向本集
團提供擔保的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原因
是該等持續關連交易構成關連人士為本集團的利益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但並無
以本集團的資產就有關財務資助作抵押的財務資助。

3. 我們向若干非全資附屬公司提供的貸款融資

於2014年3月3日，為向我們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提供融資作為其營運資金之用，本
公司、湖北省科投、節能科技園公司與武漢金融港開發訂立框架融資協議，據此，本
公司及湖北省科投同意（及同意促使其各自的附屬公司）通過與第三方銀行訂立的委託
貸款安排，向節能科技園公司及武漢金融港開發（兩者均為我們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及
湖北省科投的聯繫人）提供貸款融資（「框架融資協議」）。框架融資協議的年期自簽訂
日期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我們及湖北省科投提供的貸款融資必須按照我們各自於
節能科技園公司及武漢金融港開發的股權比例。利息將根據人民銀行公佈的通行利率
向節能科技園公司及武漢金融港開發各自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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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科投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故為我們的關連人士。我們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節能科技園公司及武漢金融港開發各自由武漢光谷聯合及湖北省科投分別擁有70%及
30%權益，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11(5)條亦為我們的關連人士。

根據中國法律，未有放貸許可的實體不得向另一實體發放貸款。為讓股權持有
人向節能科技園公司及武漢金融港開發貸出資金滿足其業務需要，本公司與湖北省科
投同意按各自於節能科技園公司及武漢金融港開發的股權，於第三方銀行存入相關資
金，再委託其將該等資金轉貸予節能科技園公司及武漢金融港開發。我們的中國法律
顧問競天公誠律師事務已告知我們，我們透過委託貸款安排向湖北省科投的聯繫人提
供貸款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包括《貸款通則》。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65(3)條，由於我們根據框架融資協議為節能科技園
公司及武漢金融港開發利益提供的財務資助構成我們為關連人士（我們為其股權持有
人）利益按一般商務條款提供的財務資助，並符合我們各自於節能科技園公司及武漢
金融港開發所佔的權益比例，故獲豁免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下文載列獲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4條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
定，惟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的
本集團持續關連交易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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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向武漢未來科技城園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武漢未來城資產管理」）提

供的物業管理服務

(a) 背景

於2012年11月28日，武漢麗島物業管理東湖分公司與武漢未來城資產管理
訂立物業管理協議（「物業管理協議」，經於2013年12月簽立的補充協議補充），
據此，武漢麗島物業管理東湖分公司同意向武漢未來城資產管理提供若干物業
管理服務。該協議較重要的條款如下：

物業 武漢未來科技城龍山創新園一期A04區3、4號樓，位
於武漢市東湖高新區高新大道999號，包括約28,476

平方米的辦公區及約5,520平方米的配套商業區。

服務範圍 1. 綜合服務：提供客服、接待及會議服務，建立
24小時值班制度，設立服務熱線，接受其他人
士對物業管理服務報修、問詢、訴求、建議等
信息的收集和反饋，並及時處理，維持回訪制
度和記錄。

2. 設備管理：對大樓內外的供電系統、消防系
統、給排水系統等設備進行巡視、檢查、維
修、維護保養，並制訂相關突發事件的應急預
案。

3. 設施管理：對道路、消防設備、上下水管道、
污水及雨水管道以及溝、池、井進行維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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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衛生保潔：公共道路的清潔；園區周邊定期進
行防鼠、滅蟲等環境消殺。

5. 園林綠化管理：公共綠地、花木、建築小品等
的保養與管理。

6. 秩序維護：大樓內外秩序維護、消防安全值
班、交通車輛管理、大樓周邊監控系統管理及
內部門禁管理，並制訂有關突發事件的應急措
施。

7. 管理建築圖等與物業相關的信息與竣工驗收信
息。

8. 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由物業管理公司管理的
其他事項。

年期 自2012年11月28日起計2年

費用 • 按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幣4.5元計算管理費－每季
匯款；

• 發還大樓內╱外預備開支、材料採購開支及臨
時活動僱用開支－根據產生的實際金額每季支
付；

• 空置物業管理費金額有待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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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連人士

由於武漢未來城資產管理由湖北省科投全資擁有，故武漢未來城資產管理為湖北
省科投的聯繫人，因而亦為我們的關連人士。

(c) 過往數據

下表載列武漢未來城資產管理於往績記錄期間向武漢麗島物業管理東湖分公司支
付的交易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零 零 679 1,051

(d) 年度上限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武漢未來城資產管理根據物業管理協議向武漢麗島
物業管理東湖分公司應付的年度交易金額不得超過人民幣3,672,000元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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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達致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i)武漢未來城資產管理向武漢麗島物業管理
東湖分公司支付的過往交易金額；(ii)根據物業管理協議應收的管理費；(iii)我們將於
2014年管理的建築面積增加100%。下表載列於2012年及2013年由我們管理的建築面積
及於2014年預期將由我們管理的建築面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34 34 68

將由我們管理的建築面積的預期增長乃根據（如下所示）截至2010年、2011年及
2012年12月31日以及2013年9月30日的實際竣工建築面積，以及截至2014年12月31日
預期將竣工的建築面積545,000平方米估計得出：

實際竣工建築面積

截至12月31日 截至9月30日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零 零 17 226

(e)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4條，由於《香港上市規則》項下有關上述年度上限
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預計超過0.1%但低於5%，而該等交易均按正常
商業條款進行，故物業管理協議項下的交易將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
可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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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提供的委託工程服務

(a) 背景

我們分別向武漢未來科技城投資建設有限公司（「武漢未來城」）及武漢光谷生物
產業基地建設投資有限公司（「武漢生物產業建設」）提供委託工程服務。有鑑於我們
過往成功建設類似項目的往績，我們受武漢未來城及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委託，為彼等
提供工程服務。簡要而言，我們就進行工程獲付若干金額的佣金及花紅（倘符合若干
準則），而武漢未來城及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則承擔與工程有關的一切成本（包括材料成
本）。有關委託工程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下文。

(i) 武漢未來城委託工程協議

於2010年10月19日，武漢光谷聯合與武漢未來城訂立委託工程協議（「武漢
未來城委託工程協議」），據此，武漢光谷聯合同意向武漢未來城提供若干委託工
程服務。該協議較重要的條款如下：

項目 武漢未來科技城起步區一期，位於高新大道以
北、外環線以西（「項目」）。

項目投資額 人民幣1,800百萬元

項目規模 總建築面積約450,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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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從獲取項目規劃許可證直至項目竣工驗收合格
交付使用以及保修期等全過程的代建服務（包
括自概念規劃、建築方案設計、規劃、立項、
可研、環評等建設前期手續報批開始，直至項
目竣工驗收合格備案，並交付使用及保修期內
的工程建設服務全過程的項目代建服務）。尤
其是，我們負責以下各項：

1. 項目代建管理編製與項目組織設計。建
立一整套項目代建管理制度體系，包括
項目目標、組織架構、方案規劃、實施
戰略、流程制訂、項目控制、項目評價
等各方面內容，並負責組織、實施和完
善優化。

2. 對項目各階段進行工作策劃、方案分析
及提供實施建議，按需要組織實施專項
評價工作。

3. 在項目建設過程中與武漢未來城共同辦
理獲取規劃許可證、文件審查等各類有
關手續。

4. 提出工程設計要求，組織評審工程設計
方案，組織設計單位進行工程設計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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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技術經濟分析方法和價值工程方法選
擇最佳的設計方案並進行投資控制；建
立各項採購管理程序，組織工程勘察、
設計、監理、施工、材料、設備、傢俱
及其配套採購等招標；組織各方與工程
總承包商或施工企業及建築材料、設
備、構配件供應商等企業簽訂三方合同
並監督實施。

6. 建立完整的工程造價管理體系和流程，
在工程造價管理中為業主方提供技術性
諮詢意見。提出工程實施用款計劃報武
漢未來城審批，審核工程進度款及工程
變更價款，初步審核建設工程結（決）
算，為工程量清單編製提供計算依據。

7. 整個項目全過程中的文檔管理：建立項
目文件管理標準，負責項目建設所有文
件的收集、整理、歸類及移交工作，並
對資本進行檢查和審核，保證資本的真
實性、完整性和準確性。

8. 參與組織工程竣工驗收管理及資料歸
檔，參與組織項目後評價。

9. 項目代建管理合同約定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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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予我們的佣金 • 估計為人民幣27百萬元（即項目估計投
資總成本人民幣18億元的1.5%)。該佣金
將會於結算時予以調整（按項目決算投
資總成本的1.5%計算）。

• 以暫定價80%按項目預計施工階段分月
支付每月人民幣0.6百萬元，自項目施工
之日起支付。

保證金付款 為確保我們履行協議，我們須向武漢未來城支
付佣金的5%作為保證金付款。

花紅佣金 • 花紅按代建實際產生的總投資額（不含
土地購置費用和建設期貸款利息）與預
算總投資額（不含土地購置費用和建設
期貸款利息）兩者差額的15%計算。

• 應在經武漢未來城確認竣工後的7天內支
付。

• 對整體工程提前完成的，武漢未來城將
給予我們每天人民幣5,000元獎勵。

• 主要建築物（單體建築超過25,000平方米
的）工程品質評上省部級獎的給予單體
造價2%的獎勵，評上國家級獎的給予單
體造價3%的獎勵，我們可取得上述獎勵
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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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費付款 • 合同簽訂之日後的十個工作日內，武漢
未來城向我們支付人民幣5百萬元，作
為項目設計及場地平整、臨時道路、供
電、供水等的項目啟動資金。

• 武漢未來城根據建造合同及材料、設
備、構配件等採購合同約定的付款時
間，提前30天將應付工程建設基金按
以下比例撥付給我們，我們再將武漢未
來城撥付工程建設基金按相關規定支付
給承包商或供應商，以確保工程計劃實
施：

  工程進度款：每月按完成工程進度
款的70%支付工程建設基金；

  工程竣工款：房屋竣工驗收合格後
支付至合同價款的85%；

  工程決算款：決算審計後支付至決
算款的95%；

  工程尾款：餘款約為決算審計價的
5%，在工程保修期滿後7個工作日
內無息支付；履約保證金，在項目
竣工驗收合格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
無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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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自來水、供電、煤氣、消防、
電信（含寬頻）等專業設計、施工
的費用，我們於獲劃撥相關款項
後，根據專業部門的要求支付。具
體費用由有關專業部門確定。

(ii) 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委託工程協議

於2008年12月22日，武漢光谷聯合與武漢生物產業建設訂立委託工
程協議（經相同訂約方於2010年12月1日訂立的協議補充，統稱「武漢生物
產業建設委託工程協議」），據此，武漢光谷聯合同意向武漢生物產業建設
提供若干委託工程服務。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委託工程協議較重要的條款如
下：

項目 武漢國家生物產業（九峰創新）基地，位於武
漢市洪山區九峰鄉三星村光谷三路以西、高新
大道以南、二妃山以北的區域內（「項目二」）。

項目投資額 約人民幣2,700百萬元

項目規模 地盤面積約1,326畝及總建築面積約800,000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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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從獲取項目規劃許可證直至項目竣工驗收合格
交付使用以及保修期等全過程的代建服務（包
括自概念規劃、建築方案設計、規劃、立項、
可研、環評等建設前期手續報批開始，直至項
目竣工驗收合格備案，並交付使用及保修期內
的工程建設服務全過程的項目代建服務）。尤
其是，我們負責以下各項：

1. 項目代建管理編製與項目組織設計。建
立一整套項目代建管理制度體系，包括
項目目標、組織架構、方案規劃、實施
戰略、流程制訂、項目控制、項目評價
等各方面內容，並負責組織、實施和完
善優化。

2. 對項目各階段進行工作策劃、方案分析
及提供實施建議，按需要組織實施專項
評價工作。

3. 在項目建設過程中與武漢生物產業建設
共同辦理獲取規劃許可證、文件審查等
各類有關手續。

4. 提出工程設計要求，組織評審工程設計
方案，組織設計單位進行工程設計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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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技術經濟分析方法和價值工程方法選
擇最佳的設計方案並進行投資控制；建
立各項採購管理程序，組織工程勘察、
設計、監理、施工、材料、設備、傢俱
及其配套採購等招標；組織各方與工程
總承包商或施工企業及建築材料、設
備、構配件供應商等企業簽訂三方合同
並監督實施。

6. 建立完整的工程造價管理體系和流程，
在工程造價管理中為業主方提供技術性
諮詢意見。提出工程實施用款計劃報武
漢生物產業建設審批，審核工程進度款
及工程變更價款，初步審核建設工程結
（決）算，為工程量清單編製提供計算依
據。

7. 整個項目全過程中的文檔管理：建立項
目文件管理標準，負責項目建設所有文
件的收集、整理、歸類及移交工作，並
對資本進行檢查和審核，保證資本的真
實性、完整性和準確性。

8. 參與組織工程竣工驗收管理及資料歸
檔，參與組織項目後評價。

9. 項目代建管理合同約定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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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予我們的佣金 • 估計為人民幣40.5百萬元（即項目二
估計投資總成本人民幣2,700百萬元的
1.5%)。該佣金將會於結算時予以調
整（按項目二決算投資總成本的1.5%計
算）。

• 以暫定價80%按項目二預計工期分月支
付每月人民幣0.7百萬元，自項目施工之
日起支付。

保證金付款 為確保我們履行協議，我們須向武漢生物產業
建設支付佣金的5%作為保證金付款。

花紅佣金 • 花紅按代建實際產生的總投資額（不含
土地購置費用和建設期貸款利息）與預
算總投資額（不含土地購置費用和建設
期貸款利息）兩者差額的15%計算。

• 應在經武漢生物產業建設確認竣工後的7

天內支付。

• 對整體工程提前完成的，武漢生物產業
建設將給予我們每天人民幣5,000元獎
勵。

• 主要建築物（單體建築超過25,000平方米
的）工程品質評上省部級獎的給予單體
造價2%的獎勵，評上國家級獎的給予單
體造價3%的獎勵，我們可取得上述獎勵
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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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費付款 • 合同簽訂之日後的十個工作日內，武漢
生物產業建設向我們支付人民幣5百萬
元，作為項目設計及場地平整、臨時道
路、供電、供水等的項目啟動資金。

• 武漢生物產業建設根據建造合同及材
料、設備、構配件等採購合同約定的付
款時間，提前5天將應付工程建設基金按
以下比例撥付給我們，我們再將武漢生
物產業建設撥付工程建設基金按相關規
定支付給承包商或供應商，以確保工程
計劃實施：

  工程進度款：每月按完成工程進度
款的70%支付工程建設基金；

  工程竣工款：房屋竣工驗收合格後
支付至合同價款的85%；

  工程決算款：決算審計後支付至決
算款的95%；

  工程尾款：餘款約為決算審計價的
5%，在工程保修期滿後7個工作日
內無息支付；履約保證金，在項目
竣工驗收合格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
無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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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自來水、供電、煤氣、消防、
電信（含寬頻）等專業設計、施工
的費用，我們於獲劃撥相關款項
後，根據專業部門的要求支付。具
體費用由有關專業部門確定。

(b) 關連人士

由於武漢未來城由湖北省科投全資擁有，故武漢未來城為湖北省科投的聯繫人，
因而亦為我們的關連人士。

由於湖北省科投擁有武漢生物產業建設的77.66%權益，故武漢生物產業建設為湖
北省科投的聯繫人，因而亦為我們的關連人士。

(c) 過往數據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武漢光谷聯合根據武漢未來城委託工程協議所產生的
交易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零 4,381 6,705 4,562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武漢光谷聯合根據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委託工程協議所
產生的交易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7,848 7,719 7,832 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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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年度上限

項目及項目二預期將分別於2016年6月及2015年12月前竣工。倘項目及項目二於
2016年尚未竣工，則本公司將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的相關規定，包括但不限於《香
港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視乎情況而定）。截
至2014年、2015年及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武漢未來城及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分別根
據武漢未來城委託工程協議及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委託工程協議應付武漢光谷聯合的年
度交易金額分別不得超過下文所載按合計基準計算的上限：

武漢未來城

委託工程協議

武漢生物產業建設

委託工程協議 總計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的年度上限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5,590 7,500 13,090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5,590 7,500 13,090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2,796 – 2,796

年度上限的
　計算基準

董事已考慮(i)武漢未
來城已向武漢光谷聯
合支付的過往交易金
額；(ii)根據武漢未
來城委託工程協議應
付的每月分期付款人
民幣0.6百萬元；及
(iii)根據武漢未來城
委託工程協議應付的
管理費總額人民幣27

百萬元（即項目估計
投資總成本人民幣18

億元的1.5%）。

董事已考慮(i)武漢生
物產業建設已向武漢
光谷聯合支付的過往
交易金額；(ii)根據
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委
託工程協議應付的
每月分期付款人民幣
0.7百萬元；及(iii)根
據武漢生物產業建設
委託工程協議應付的
管理費總額人民幣
40.5百萬元（即項目
估計投資總成本人
民幣2,700百萬元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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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4條，由於按合計基準計算，《香港上市規則》項下
有關武漢未來城委託工程協議及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委託工程協議的上述年度上限的最
高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預計超過0.1%但低於5%，而有關交易均按一般商業
條款進行，故武漢未來城委託工程協議及武漢生物產業建設委託工程協議項下的交易
將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可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豁免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

我們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並獲香港聯交所向我們批准豁免就各該等交易嚴格遵守
《香港上市規則》的公告規定，惟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各該等持續關連交易於各財政年度的總值不得超過上文所載的相關年度上
限金額；及

2. 我們將會就於2016年12月31日後進行的交易全面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十
四A章項下的規定。

保薦人及董事確認

保薦人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上文所載持續關連交易乃在本
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
益，及(ii)上述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
整體利益。




